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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

———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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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时期乡民艺术发展与公共社会建设”（项目编号：１１ＢＧ０７５）、山东大学儒学高

等研究院重点科研项目“礼与俗：近现代民间儒学传 统 与 传 承”的 阶 段 性 成 果，并 受 到 山 东 省“齐 鲁 文 化 英

才”项目的资助。另，本文曾在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３日山东 大 学“礼 俗 互 动：近 现 代 中 国 社 会 研 究”国 际 学 术 研

讨会上发表，并得到耿波等专家的指正，在此一并致谢。

①　周伟良：《梅花拳信仰研究———兼论梅花拳的组织源流》，《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摘　要：梅花拳作为民间社会的一种武术传统 与 信 仰 组 织，在 冀 南 广 宗 乡 村 地 区 有 着 长 期

稳定的传承。梅花拳文场组织形态的自秘性与社会实践的灵活性，是其在乡村社会中的立身之

本。作为一种乡村自治方式，它是对中国社会礼 治 传 统 的 承 接 与 活 用，并 试 图 以“在 野 之 礼”的

角色对国家政治有所助益，因而能够不断地焕 发 生 机。深 描 其 文 化 形 态 与 实 践 运 作 机 制，对 于

如何在当代国家治理与地方民俗发展之间建立良性的共生互动关系，促进中国礼治传统的合理

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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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周伟良曾在《梅花拳信仰研究———兼论梅花拳的组织源流》一文中，对梅花拳在华北

地区的顽强传承能力表示惊叹：

梅花拳是传统武术中的一个著名拳种，同时也是清代北方地区具有鲜明教门文化色彩的

松散型拳会组织。历史上不时给清廷政府带来恐慌不安的民间教门和拳会组织，随着近百年

来中国社会的进步足迹而不断发生巨大蜕变，好多已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像梅花拳这

样至今在广袤乡 镇 间 依 然 保 存 着 其 特 有 的 组 织 秩 序、文 化 信 仰 和 活 动 方 式 的，可 以 说 实 属

罕见。①

笔者以为，梅花拳在华北地区顽强传承的关键，正在于周文中所说的“（它是）具有鲜明教门文

化色彩的松散型拳会组织”。更准确地说，在于梅花拳的独特组织结构———以“武场”“文场”承接

与活用中国社会独特的礼治传统：“武场”以习武强身为号召，面向社会作公益性开放；“文场”以隐

秘的信仰运作而凝聚人心。梅花拳是具有鲜明教门文化色彩的民间武术组织，此言不虚，这一直

观判断可作为我们进一步讨论的起点。自１９９０年代开始，笔者曾跟随燕子杰、路遥先生多次到河

北邢台、邯郸、衡水等地调查梅花拳活动，近三年来又数次组织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对以前魏村、

北杨庄与杜家庄为重点的广宗县梅花拳活动进行考察。本文正是基于近年来在广宗县所获得的

口述资料和历次调查所收集的梅花拳相关文献，试图对广宗乡村梅花拳文场的文化形态与社会实

践予以阐释，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当代民间信仰组织发展与中国礼治传统重构的可能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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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梅花拳文场的标志

根据我们对冀南广宗县前魏村、北杨庄与杜家庄的调查，梅花拳在当地一般村民心中的形象

大致如下：“梅花拳会”是一种“信 仰”；有 里 有 外，有 文 有 武；文 的 有“香 桌 子”“佛 桌 子”，主 要 是 看

香、供佛。① 梅花拳文场向来有私相授受、秘不示人的秘传规矩，这一自秘性特征可能是当地村民

对梅花拳形成上述印象的主要原因。

梅花拳文场的明显标志，是家中“立架”。一般说来，进入梅花拳武场即算是梅花拳弟子，但如

果只学武而没有在家中“立架”，就只能算是“门外弟子”，有所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之说。在梅

花拳内部有“文管武”的说法，已“立架”的被认为是梅花拳文场弟子，一般会被尊称为“师傅”。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北杨庄设“架”的有３０多户，前魏村有十几户，杜家庄已无。

“架”并非随便设立，而要具备一定的资格②。一个人有无“立架”资格，首先要由梅花拳多个文

场师傅作集体评判，然后为之烧香“求香礼”。几个文场师傅共聚一室，面向“架”所代表的祖师神

灵烧香磕头，叙说事由，然 后 共 同 观 察 烧 香 过 程 中 所 呈 现 的“香 礼”并 进 行 分 析，测 度 神 意。其 分

析、测度以统称“香谱”的一些传抄本为依据，并由在场的文场师傅最终确定其是否有资格。一经

确定，此人就可以在家中“立架”，每日参拜梅花拳祖师神灵，修习文场，否则须另择佳时烧香“求香

礼”。

所谓“架”，是供奉梅花拳历代祖师神灵的空间设置，也是梅花拳文场师傅个人“修功”与举行

仪式的地方。“架”的设置大致是：从文字上看，中间写有“天地君亲师”神位，额书“一贯之道”，两

侧对联是“振三纲须赖真武”“整五常全凭大文”；物品有供桌、香炉和供品等，供桌下摆放数个跪拜

用的布垫③；仪式上，有烧香、跪拜、祈祷、冥想、看香礼等，统称“参架”。至于“参架”礼仪，清代梅花

拳第五代传人杨炳曾在《习武序》中有系统描述。我们发现，现今在北杨庄、前魏村通行的文场礼

仪，与杨炳《习武序》“立教条目”中描述的相关礼仪大致符合，显示出民间信仰传统的长期稳定性。

拳堂中间立“天地君亲师”神位

左书：振三纲须赖真武（论纲常要恃文友讲）

右书：整五常全凭大文（定太平还让武将能）

上书：一贯之道

设炉次第：上三炉，左一炉，右一炉

上香 定 则：五 炉 上 香 不 必 拘 定。一 握 十 数 柱，上 三 炉 或 一 握 六 柱，东 炉 三 柱，西 炉 五 柱。

亦可为其贫富不等，只要诚敬为主，且简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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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被访谈人：陈志善（１９３６－），男，前魏村人，广 宗 县 水 利 局 退 休 干 部；访 谈 人：山 东 大 学 民 俗 学 专 业２０１３级 硕 士 生 蒋 帅；访 谈 时

间：２０１５年４月５日上午；访谈地点：前魏村醮棚外。另据我们调查，广宗县许多村落都曾流行梅花拳和洪 拳 两 种 武 术，若 问 及

二者差异，村民会说“梅花拳烧香，洪拳不烧香”。

王尚信：“（梅花拳）立架不是随便立的，（第一）必须得有点名气 的，第 二 得 玩 三 辈 子 拳 的。”被 访 谈 人：王 尚 信（１９４８－），男，北 杨

庄人；访谈人：山东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２０１４级博士生张兴宇；访谈时间：２０１５年４月５日；访 谈 地 点：北 杨 庄。于 献 民：“真

正能承受的，才能够供祖师爷，不是每个在梅花拳的都会供佛堂，比如年轻的，他功力达不到。上点岁数，功力达到了，才可以立

架。”被访谈人：于献民，广宗县后平台村人；访谈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王加华、讲师龙圣；访谈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６日；访谈地点：后平台村。

也有文章将“架”前物品称之为“梅花拳《文功》修炼法器”：“在供桌上放着一个大盆（山东）、三 个（河 北）或 五 个（濮 阳）小 盆 为 香

炉。按顺序摆放着香、灯、花、茶、果‘五供’，这就是梅花拳历代文场拳 师 练 功 的 全 部 工 具。驾 桌 上 的‘五 供’：‘香’包 括 香 案、香

盆、香灰、草香、大香；‘灯’为左右两盏，供 烧 香 用；‘花’为 香 案 两 旁 摆 设 鲜 花；‘茶’为 清 茶，请 几 位 佛 祖，上 几 盅 茶 水；‘果’为 果

供，一为用植物油所做的糕点，二为水果，是请佛、菩萨、先师所享用。据《梅花拳谱》所载：‘香’为三才‘人’；‘香灰’为三才‘地’；
‘香烟’清静直上飘然入空，为三才‘天’；‘香’为五行之‘木’；‘灯’为 五 行 之‘火’；‘香 灰’为 五 行 之‘土’，‘香 盆’为 五 行 之‘金’；
‘茶’为五行中‘水’。”可惜文 中 未 交 待 资 料 来 源，在 此 聊 备 一 说。参 见 中 国 梅 花 拳 网：《浅 谈 梅 花 拳 文 武 功 法》，ｈｔｔｐ：／／ｗｗｗ．
ｄｏｃ８８．ｃｏｍ／ｐ－６９８９２２８９８６５４．ｈｔｍｌ。



拜祖师仪注：每逢朔望日期，定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平常日期，只行一跪 三 叩 首 之 礼，亦

只要诚敬为主。

拳堂中徒拜师仪注：拜师时只可先一揖，次叩首二个再一揖。若在别处 见 师，只 用 一 揖。

若久久不见，即叩首亦无不可。

上拜收元老祖。

次拜均天教主。注解：均天教主即帝王也。言一人立极，居中治 外，六 合 一 家，故 为 均 天

教主。

终拜东都护法。注解：东都护法即亲师也。言一生气肇东，生我 成 我，恪 遵 王 法，故 曰 东

都护法。不可退前落后，切忌忘师背祖。然后再一愿，不可犯上作乱，连累 父 兄。如 孔 子 曰：

如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师立于左右边，学徒望上叩首，如前著的拜法。①

笔者认为，这是曾为朝廷命官的杨炳，一朝归隐乡间，对梅花拳文场礼仪所做的贴近官方叙事

的规范化整理。他将“架”立于梅花拳的教习拳堂，在“天地君亲师”神位两侧悬挂寓有儒学教化意

味的对联，将拜师礼区分为“拜祖师仪”“徒拜师仪”，分别详注礼仪的时间、细则，并以“切忌忘师背

祖”“不可犯上作乱”等 话 语 反 复 强 调 其 神 圣 性。他 对 梅 花 拳 崇 奉 的 三 大 祖 师 偶 像 做 了 这 样 的 阐

释：收元老祖“即天地也”，均天教主“即帝王也”，东都护法“即亲师也”。这种对“天地君亲师”的尊

崇，意在强调个人面向 生 命 源 头、最 高 世 俗 权 力 与 文 化 传 承 权 威 的 归 顺，可 谓 中 国 礼 治 文 化 的 首

义。荀子曾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 者，治 之 本 也。无 天 地 恶 生？无 先

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

三本也。②

荀子所言“礼之三本”，是后世民间社会所信奉之“天地君亲师”的根据；从荀子的“三本”到民

间的“天地君亲师”，两者虽然并不完全对等，但“报本反始”③的归源意识是一致的，而在传统中国

的礼治文化框架中，所谓“本”之终极乃是宇宙之道。彭牧认为，这种宇宙的统一性与无所不在的

道，体现了中国人所理解的神圣，这种神圣感不仅关乎最终的宇宙秩序，而且与世俗世界有着深刻

的关联。④ 而梅花拳文场仪式中对于“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凸显，其特别值得关注之处，乃是在其仪

式情境中对“师”之身份的神圣化赋义。它将“师”与“天地君亲”并置，更强调徒弟对于师傅的感恩

情感与“报本反始”义务，由此强化师徒关系的神圣性与不可更易性。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师徒关

系免不了带有功利互惠的性质，但梅花拳的文场仪式却将这种关系纳入到“天地君亲师”的国家礼

治系统中，予以神圣化提升。从民众本位来看，这其实是民间社会对国家传统之“礼”的一种承接

与活用，以“礼”的名义整肃武术组织内部秩序，并向周边社会辐射。在这一过程中，像杨炳这类在

朝为官、在乡为贤的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二、文场“修功”

家中“立架”的梅花拳文场师傅，讲究每天在“架”前烧香磕头以“修功”。以年度为周期，每逢

农历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腊月初八，是当地文场师傅“换香”的日子，须重新布置“架”前香火，

寓示供祭祖师香火的“四季不断”“一年四季动香火”。“架”前仪式的每日进行，与依照四季时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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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杨炳：《习武序》。杨炳（１６７２－１７４７），字虎文，号松岩，直隶 大 名 府 内 黄 县 人，康 熙 壬 辰 年 中 武 探 花，曾 任 御 前 侍 卫、通 议 大

夫（正三品），乾隆六年（１７４１）辞官还乡，次年撰写《习武序》。另需说明的是，华北各地梅花拳文场在香炉设置上有所差异，大致

有五炉、六炉之分，对应着梅花拳“大架”“小架”流派的说法，其仪式细节及阐释话语亦不尽相同，本文限于篇幅暂不述。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３４９页。
《礼记·礼器》：“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彭牧：《同异之间：礼与仪式》，《民俗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架”前香火的重新整备，构成了年度周期的仪式节奏，意在提醒人们对信仰心理的时刻执守和定

期强化。在梅花拳文场师傅心目中，“架”所代表的祖师神灵既是祭拜对象，也被赋予可以感应、交

流的拟人化特征。通过祭礼、言语和冥想中的交流，可以请之帮助自己达成心愿。香在梅花拳文

场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①：点香是呼唤祖师神灵莅临现场的方式；香火的“四季不断”，显示主人虔

敬之心的绵延不绝与祖师神灵的无时不在；借助对燃香过程所呈现的“香礼”，如燃烧的快慢、燃烧

的亮度及方位等，可获知“神示”并指导现实生活。而烧香问事的结果有“开礼”“不开礼”之分，并

不总会产生“香礼”，也就不难理解。文场师傅对此的说法是，如果几炷香在燃烧的过程中，始终没

有“亮点”出现，就意味着“不开礼”。烧香问事的“不开礼”，并不意味着文场师傅烧香技艺不高或

失败，而是昭示了欲入文场者的不顺利。文场师傅会告之，祖师对所问之事未有“神示”，可在半年

后再来“问香”。私下里，文场师傅可能会将此归因于求香者时机未到或心有不诚。不难看出，从

“问香”开始到整个烧香过程，再到 “开礼”“不开礼”的烧香结果的最终呈现，文场师傅的操作与阐

释空间是颇具弹性的。

已进入梅花拳文场者，讲究每日在“架”前烧香磕头，不间断地参悟“修功”。这无数次祭拜如

仪的重复，往往会产生“日久生信”的效果。“伺候（神）不久，（人）就不信它”，这句出自北杨庄梅花

拳文场师傅邢银超之口的话语，意味深长，反过来其实就是“伺候神时间久了，人就信神”的意思。

正如日常间某个动作的多次重复会积久成习一样，对于仪式的频繁参与也会产生心理惯性。② 频

繁重复的动作，“一天三炷香”“早晚一炷香”“一年四季动香火”等说法，都显示出梅花拳文场修炼

必须借助仪式的频繁进行。同一仪式的经常举行，就可能会在时间的绵延中孕生出神圣意味，被

赋予“本应如此”的生活秩序感与“不证自明”的绝对价值。所谓“身心修炼”的真正意义，就是生命

个体由内在精神（心）统合身体的自我砥砺，在长期执守中反复激发身体层面的“如是”体验并不断

地滋养精神，最终在对人生境域的领悟中建构生命意义与信仰认同③，由此搭建身体的“日常”与心

灵的“非常”的链接。这一链接的频繁而持续的发生，会在人心中形成心理定势，进而影响其人生

态度与生命历程。

梅花拳文场师傅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从哪里来？首先，是其家中“架”前香灰的累积体量。香

灰积累的多少，直观地显示出烧香者进入文场时间的长短及其信仰的虔诚程度，也象征着其修习

文功的深浅。④ 其二是文场师傅每次给人看“香礼”后留下的图文记录，记录越多，所积攒的“功德”

就越多。其三是叙说其神奇经历的口传文本，每个文场师傅都有数量不等的奇闻逸事流传。其四

１４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

①

②

③

④

对于香在民间信仰仪式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界已多有讨论，可资借鉴。如岳永逸认为，“只有借助香道的家中的香炉燃烧的

香，人神之间的对话才能展开”，“当香燃烧时，特定的神灵会被召唤而 来，灵 为 人 附 的 香 道 的 才 能 代 表 神 灵 说 话，才 能 断 定 求 助

者所求事项的是非、吉凶祸福。只有通过燃烧的香，求助者也才相信从香 道 的 嘴 里 说 出 的 话”（岳 永 逸：《行 好：乡 土 的 逻 辑 与 庙

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６页）。王斯福则更明确地指出，人们通过烧香在人神之间搭建出一种见景生情式的待客与

做客的主客关系：“在我看来，中国仪式的整个流程就如迎送客人一样。仪式流程中包含了清洁、邀请、致欢迎辞、献祭品、祈祷、

进一步表示谢意以及像是给客人道别并期望重逢一样的告别场 面。其 中，在 仪 式 的 每 一 个 环 节 中 都 会 烧 香。人 们 对 此 有 不 同

的理解和解释，而我认为他们提到的其中一点是比较中肯 的———烧 香 就 像 是 邀 请 某 个 人，让 他 收 到 一 份 殷 勤 的 礼 物，并 且 在 相

互之间建立起一种能够重逢的关系。这就像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互换礼 物 和 殷 勤 而 建 立 起 的 一 种 人 际 关 系。”参 见［英］王 斯 福：
《对神灵的殷勤与祭祀》，赵秀云译，《民族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正如王斯福所言：“每一次做仪式，都会从心理上产生一种依赖感，这属 于 个 人 的 事 情，但 仪 式 的 情 境 及 其 参 照 物 也 在 建 立 一 种

历史认同的社会周期。”［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页。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论述颇具启发性。如他认为，身体可以借助于知觉而演变为“灵化的”身体，主体也演变为“肉身化”

主体。作为主体的身体，在自我面对世界、自然、文化、他人时，是 一 个 主 动 的、能 动 的 身 体，可 以 通 过 不 断 调 整 自 我 的 视 野 和 身

体空间性，从而更好地感知世界。同时，他将 体 验 视 为 一 个 境 域，将 知 觉 作 为 描 述 境 域 的 核 心，将“身 体”作 为 描 述 境 域 的 路 径

（详见［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需注意的是，梅洛－庞蒂所界定的“身体”“境域”等 概

念，与我们通常的理解颇有差异。

我注意到，当地梅花拳文场师傅彼此走动时，常以“这段时间香灰又长了不少”夸赞对方，相互激励。



是关于文场师傅的能力、德行等方面在当地累积的整体性评价，如道行高低、是否正宗等。而借看

香为人预卜、治病、解疑问难等，则是文场师傅立足于世的基本能力。

看香，又称“打香”，其实是冀南乡村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传统。① 每年正月间，在广宗乡村举

办的各种打醮仪式中，看香是一项重要内容。有意思的是，村民将诸多民间信仰活动称作“行好”
“花花好”②。人们走进醮棚，在某位神仙前为自己或家人烧香，由此展开一系列仪式活动：他们把

专门携带的金银元宝、火纸、糕点或水果等一一献供，在布施几元、几十元或一百元不等的“油钱”

后，把几炷香交给端坐神像前的看香人，并通报自家住处、姓名和烧香事由；看香人点上香，将人们

布施的“油钱”在神像前转来转去，意在告知神灵，同时也将布施者的虔诚与慷慨昭告世人，然后大

声唱赞，述说事由，请神庇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以看香为能的梅花拳文场，其实也是上述广泛

流行于华北地区、以“行好”为名义的民间信仰活动之一种。

梅花拳文场与香道的、庙会、醮会等“花花好”一样，都试图在世俗生活与所谓的“幽冥世界”之

间建立一种虚拟的互动联系。其具体操作，也都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有时会精确到一个特

别具体的时间点与空间点），营造出与宇宙间神秘力量相沟通的情境，使神鬼仙灵在不可见中应邀

而来，享受供品，聆听祈祷，然后循径而去。只不过梅花拳文场多在家中内室进行，所供奉的是以

“架”所代表的梅花拳祖师神灵，而香道的、庙会、醮会等则是在村外空地举行，供奉的是天地诸神

而已。然而无论如何，这类以“行好”为名义的信仰活动，总是贯穿着三个层面的“沟通—升华”逻

辑，即个体层面的身与心、仪式层面的人与神、社会层面的众生与权威，并以所谓“天地君亲师”为

基本框架。它们都会借助大自然一年四季的循环特征，将世俗生活与仪式活动巧妙结合起来，在

“如往而复”的反复进行中不断强化其灵验逻辑，因而对民众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其传承因之具

有稳定性，乃至形成了区域社会的文化生态。

三、面向社会的神圣运作

既处于乡村社会之中，且成为一种组织传统，意味着梅花拳必然是乡村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

分。事实上，即使是以个体持之以恒“身心修炼”为特征的梅花拳文场活动，也不会完全指向个体，

而总是以“超己度人”的信仰运作方式推及乡村社区。其拜师收徒、“传道”“跑道”、结社行好、“亮

拳”演武等活动，更是对当地乡村社会有着重要影响。
（一）拜师收徒

梅花拳文场拜师有“三师调教”之说，即须有送师、引师、恩师出席仪式。“三师”均为梅花拳文

场师傅。送师为主持仪式者；引师相当于介绍人，一般为两人；恩师便是即将为师者。传统的规矩

是，梅花拳文场拜谁为师，收谁为徒，不由弟子、恩师本人决定，而由引师、送师根据有入门意愿者

的品性、家庭及其与梅花拳的渊源等因素商定，其中送师的意见最关键，最后还要经过“看香礼”的

程序。恩师可在百里之外寻找，拜师之前不一定相识，需要以“看香礼”的方式确定是否有缘，由此

结成的师徒关系就被赋予一种神圣感———师徒双方都是受神差遣，因神而遇，此次拜师收徒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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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岳永逸在调查河北赵县铁佛寺、范庄龙牌会和常信村水祠娘娘三个庙会时，也注意到香会组织及借香说事活动在当地乡村的普

遍性存在：“这些人在梨乡不同的村有不同称谓，香道的、仙家堂的、打 香 的、看 香 的，等 等”，“在 神 案 前 根 据 香 的 燃 势，香 道 的 为

求助者语言吉凶祸福，提出和缓、禳解之策”。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３、１２０页。

乔晓光最早注意到在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乡村中的“花花好”信仰活动，及以妇女 为 主 体 的 组 织 状 态：“当 地 村 民 把 信 佛‘行 好’

的行为称作‘花花好’。‘花花好’以乡村妇女为主，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当地妇女‘花花好’的活动以念经、上香、做功（制作敬神

的剪纸）为主。‘花花好’不是正式宗教，只是乡村妇女为主 体 的 多 神 俗 信 活 动。”（乔 晓 光：《活 态 文 化·冰 雹 与 祭 祀———后 张 范

“立夏祭冰神”个案的村社文化调查》，《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李生柱进一步提出，“花花好”作为邢台地区乡民日常表达

中的一个常用词语，类似于“民间信仰”，泛指制度性宗教以外、生活化色彩浓厚的乡土信仰活动。它杂糅了儒释道三教伦理，与

乡土社会中的道德观相谐和，是地方秘密宗教和正统宗教的现实基础（李 生 柱：《功 在 民 间：冀 南 洗 马 村 打 醮 研 究》，山 东 大 学 博

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神意”。当然，文场师傅在现场讨论、揣测香礼所代表的祖师意愿时，会评估此次拜师收徒之举的

利弊，比如对梅花拳的更好传承、对跨区域联络合作的促进等。此外还有一些特别的规约，如“子

不拜父为师”“梅花拳不收空徒弟”等。“子不拜父为师”的讲究，可能出于对梅花拳私家垄断的预

防，所谓“师徒可以称父子，父子不可成师徒”。过去江湖上有“梅花拳不收空徒弟”的说法，应与梅

花拳文场“立架”的规矩较严与“不 许 跳 道”等 禁 忌 有 关。“不 许 跳 道”，即 梅 花 拳 文 场 一 旦 拜 师 入

门，就终生不能改换门庭即“跳道”。比如在北杨庄，当有人提出要拜师学文场，梅花拳“当家的”会

熟练地运用一套说辞以验其诚。① 入门誓词则是欲入文场者对拳派规矩的公开承诺：

真心交给佛祖，凡体交 给 师 父；不 许 保 镖 护 院，不 许 拐 卖 跳 道；如 果 违 背 上 面 誓 言，天 打 五 雷

轰，挨关老爷一刀！

（二）“传道”“跑道”

在冀南乡村流传的梅花拳文献可分为四类：一是宝卷，如《皇极宝卷》《根源经》《五护纲领》《三

百六十处》《习武序》等；二是卜书，如《香理》《炉底》等；三是门规，如《报五恩词》《习文规矩》《十大

门规》《五要六戒》等；四是拳谱，如《梅花拳秘谱》等。但是，梅花拳文场传承并不特别看重这类文

本，而是强调与日常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的言传身教，包括对文场礼仪的生活化解说、处世为人之道

的践行以及强调积善行好做功德等。言传身教是文场传承的基本方式，其基础则是师徒在长期接

触中所形成的相互信赖感。因此，当地有“武场好得，文场不好得”的说法，因为文场的东西“不在

本儿多，口传的、三言两语的，一句话比半本子书更有价值”，这些往往要在得到师傅的绝对信任后

才会传授。

另一方面，按照梅花拳的老规矩，文场师傅又是不能不尽“传道”之责的：“入门后一跪，要‘接

续连灯’，一代代地往下传。”②如果未尽传道之责，则会面临“遭天谴”的危险。如梅花拳第五代传

人邹文聚，曾因贪图家中富贵安逸生活，忘记传道之责，于乾隆辛卯年（１７７１）以７２岁高龄痛遭“庭

帏之大变，内室亡，仲男伤”等家庭变故，顿悟后决然启程北上传道。③ 要“传道”，就要“跑道”，即为

众生“超灾疗苦”，如劝善、解纷、看病、看风水、卜吉凶等。“跑道”的过程，被视为文场师傅必然的

苦行经历，是融个人修 功、向 外 传 道、江 湖 联 谊 与 普 世 公 益 于 一 体 的 修 炼 过 程。梅 花 拳 文 场 关 于

“传道”“跑道”的规矩近乎苛责，其实是要文场师傅以其苦行实践让神圣在内心扎根，从强制中渐

悟自觉，同时熏染从学者皈依神圣的精神，而迥然有别于传统“三百六十行”中的师徒关系。显然，

梅花拳文场师傅是试图将为师之“教”与神圣之“教”融为一体的。

（三）结社行好

冀南乡村地区的梅花拳，是以武术为纽带的结社组织，但在活动方式上与这一带流行的洪拳

等拳派组织及活动方式大有差异，而与上文所提到的“花花好”近似。我们在广宗县前魏村、北杨

庄与杜家庄调查时发现，比较强调男性气质的梅花拳与以乡村妇女为主体的菩萨会，是这一带两

大以“行好”为名义的信仰组织。二者都是借香说事，不同程度地担当着沟通亲情、弥合代沟、聚拢

人气、劝化人心、提升道德、运作公益等角色。其区别在于，梅花拳更强调与当地习武传统有关的

神圣性与神秘感，组织方式较为严谨，而菩萨会则主要是借助定期聚会以缓解与释放现实生活中

的寂寞与焦虑，组织上比较自由随意。

笔者注意到，梅花拳文场师傅大多关心村落事务，注意将其“天地君亲师”的信仰话语，与“爱

３４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

①

②

③

邢银超：“你不要信这个！信的话光耽误工夫……信了梅花拳，后悔十来年。磕的是冤枉头，花的是冤枉钱……你得不到架桌的

那个利，看不到好处，你还埋怨天地君亲师不灵，这不是不灵啊，是你的心不真！”被访谈人：邢银超（１９５４－），男，北杨庄人；访谈

人：山东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２０１３级博士生李海云；访谈时间，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访谈地点：北杨庄邢银超家。

被访谈人：邢银超，北杨庄人；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访谈地点：北杨庄邢银超家。
（清）邹文聚主修：《邹氏家谱》。笔者是在广宗县前魏村看到的手抄本。



国”“孝亲”“扶贫”等现代官方话语相链接，通过将后者融纳于前者，使世俗化的国家政治贴近梅花

拳的神圣叙事，教化村民，统合乡村伦理。特别是在近十多年来，随着这一带打工潮的长期化、常

态化，老人去世后的葬礼筹办等成为不小的难题。届时，梅花拳文场会组织武术队前往义务帮工

与表演，此举颇受欢迎。在个别村落，梅花拳文场师傅甚至在村落事务中长期掌握话语权。如在

北杨庄，梅花拳家户在计划生育、交公粮等“官事”上一直都是先进，曾因此受到市县乡镇各级政府

的多次表扬。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在梅花拳文场师傅的口头叙事中，普遍体现出对国家政策的拥护，但这

种拥护与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伦理有明显差异。在现代国家伦理的逻辑中，公民对国家的忠诚

乃是其拥护、践行国家意志的主体动力，而在梅花拳文场的“国家”理念中，却并不推崇抽象的“忠

诚”，认为国家政策所以值得拥护，乃是因其合乎“天道”而被纳入其神圣叙事为前提的。这样一种

国家实践，在西方关于 国 家 的 种 种 学 说 中 无 法 找 到 对 应 的 框 架，惟 有 在 中 国 传 统 社 会 才 会 发 生。

这种逻辑，在梅花拳文场的一句“停官不停家”里得到了隐秘的表达。

四、“停官不停家”：梅花拳文场的国家观

在冀南广宗前魏村、北杨庄与杜家庄一带的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色彩较为浓郁。村民在聊

天中，会经常 涉 及 神 灵、行 好 之 类 话 题。进 村 入 户 时 会 发 现，村 外 建 庙，讲 究 与 邻 村“庙 门 对 庙

门”①；新盖的房子都是高门大院，铁门或者是松木门很有气派；大门外，一般在对邻墙上贴“出门见

喜”红纸条，在自家外墙上砌刻“泰山石敢当”字样；大门两边镶有瓷砖，上面彩绘着狮子、喜鹊、梅

花、牡丹等寓意吉祥的图案，木制门楣上雕有传统风格的花纹；大门以里，通常都会有一个很显气

派的影壁，上面以瓷砖拼贴出多种吉祥图案，还会在影壁墙上凿出的一个１０厘米见方的小洞内，供

奉土地神或关公的袖珍神像；走进宽阔院落，南海老母供奉在院内南墙的小洞里，天地神则栖身于

正房墙壁上的小洞里；进堂屋一般需要跨四五个台阶，观音供奉在堂屋内南墙上，还悬挂着一幅新

旧不一的布制天地全神图；房屋全为平顶，后墙不开窗，据说是怕从后窗走了财气。一言以蔽之，

每一种神灵都在家院中有固定的空间，人们的神圣意识深寓其中，以至于特定空间的神圣感甚至

可以脱离神像而存在。比如谈及“文革”期间村庙尽毁的岁月，村民会坚持说“村里一直有庙”。这

一说法并非是比喻性的，因为在村民心目中，众神皆有居所，一直稳居于村内、院内、屋内的特定空

间里，就像神灵观念及谱系在人们心中的稳定存在一样。正如每家影壁墙、院墙的墙洞里一直有

神像存在，只不过时遮时显；家中箱柜里一直是存放神轴的地方，时挂时藏；敬神仪式在私域空间

里的举行从未中断。

当今冀南乡村相对贫困的经济生活与热闹异常的信仰活动，有时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当地

乡土传统是否曾因遭受２０世纪国家暴力革命而发生过断裂。其实，这一带是２０世纪国家政治运

动的活跃地带：１９０２年作为义和团运动余波的景廷宾起义在此地发生；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杨

庄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因“西有太行，东有杜杨”而赫赫有名；“文革”时期，梅花拳文场

备受摧残，多名文场师傅遭刑拘，至今心有余悸。不过，民间信仰传统却一直在这里绵延存续，即

使在“文革”特殊时期，村落和家院中已不能摆放有形的圣物（如神像），但在村民心中，“不见神”不

等于“没有神”，而有可能更加根植于心。可以说，在我们所关注的这片区域，神圣意识的关怀与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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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广宗地区一些紧密挨傍的村落之间，建庙时多有“庙门对庙门”的讲究。表面上看来这是两村以建庙方式争夺“风水”的表现，

但同时也是在当地土地资源贫瘠的环境中，试图以信仰层面的村际互动来消解双方的恶性争斗心理，体现出“村运不合”的比邻

村落谋求和谐共处的一种智慧。张士闪：《村庙：村落叙事凝 结 与 村 际 关 系 建 构———冀 南 广 宗 县 白 刘 庄、夏 家 庄 考 察》，《思 想 战

线》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李生柱曾对这一现象有更详细的描述，参见李生柱：《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的互构：基于冀南两村白猫黑狗

传说的田野考察》，《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依已形成了空气一样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偶像神的崇拜模式，神圣意识的维持或神灵

的存在，不再必然要借助一幅画像或者一尊雕塑的表达，一旦人们相信在特定空间存在着特定神

灵，即便没有象征物，村民仍然可以在特定时候前往供奉祭拜，甚至过而生敬，膜拜于心。如此浓

厚的信仰风气，似乎使得这一带较为独特，但置之于整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却并不奇怪。事实上，

在中国传统村落世界 中，对 于 世 俗 性 与 神 圣 性 的 区 分 从 来 就 没 有 那 么 分 明，两 者 一 直 难 解 难 分。

在世俗性与神圣性杂糅交参的氛围中，凡是能够在乡村生活中凝结为传统的东西，必然要经过世

俗与神圣的长期考量与多次锻造。当地梅花拳文场师傅关于“停官不停家”的说法，是对这一逻辑

的绝好诠释。

在三村梅花拳文场师傅的记忆中，“文革”时期印象最深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抓人”①，梅花

拳被当作反动会道门受到批判，武场的“亮拳”和“传拳”被禁止，文场被定为封建迷信，公开练拳传

文的风险很大。② 但即使是在这一非常时段，冀南梅花拳仍然沿袭着民国以降的“夜聚晓散”之风，
“自己偷偷还练着，各家各户都在家里练”③。我们在前魏村听到了更有逻辑的说法：

俺这个村里，那时候停拳停得比较早，都是干部，必须得服从党的领导，但是从官场灭了，

从俺家没灭，俺家是一直练着。④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梅花拳文场的“家”“国”理念，以及由此推衍的“官”“民”关系。在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是以血亲关系相缔结的。这种以血缘为联结纽带

的“家”，与统摄千家万户的“国”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微妙的顺向合作关系：一方面，“家”有别于

“国”，前者是血缘 关 系，后 者 是 集 群 利 益 关 系；另 一 方 面，中 国 传 统 社 会 之“国”又 是 按 照“家（天

下）”的逻辑来建构的，“国－家”之间的神圣同构关系乃是中国传统国家体制的重大活力所在。不

过，在我们所考察的区域中，“家”的主要纽带已不仅仅是血缘缔结关系，而被梅花拳文场借助“天

地君亲师”的神圣叙事，以家中立“架”的方式转化为一种神圣空间。因此，梅花拳文场“停官不停

家”的表述，作为面对国家政治高压而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的应急策略，并不是要以“家”所代表的

血缘群体对抗以“官”所表征的国家政治，而是在其“天地君亲师”的神圣叙事中，凸显“国－家”之

间本有的神圣同构关系，以消解国家暴力一朝降于民间的无妄之灾。这种消解方式不是和稀泥式

的，而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正义观及神圣化导向，它深信“国家”并不是要凌驾于民众之上，也深知蓄

积于“家”的神圣传统是国家所根本无法禁停的。

考察“文革”期间的梅花拳文场活动意义重大，有利于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国家观”及相应叙事

策略和实践机制。这也证实了，即便是在“文革”这一非常时段，乡村社会依然存有一定的自治空

间，民间之“俗”对国家之“礼”的因应活力依然存在。尽管当时国家的强控政治与处于潜抑状态的

民间传统已势同水火，但村民在“过日子”的生存策略下，仍然能够将“坚决响应政府号召”与自觉

传承乡土传统予以 兼 容。这 其 中 最 值 得 注 意 的，是 梅 花 拳 文 场 叙 事 传 统 的 当 下 活 用。在 村 民 看

来，“破四旧，立四新”“反封建，反迷信”等国家政治话语，属于“官面文章”或是公开场合的导向，而

５４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

①

②

③

④

王连深：“我父亲（王孟强）有点名，方圆几百里地都知道他的名。‘文化革 命’（开 始）以 后，被 人 暗 害 了，在 狱 中。”结 果 是 被 关 押

一个月后，宣判刑期两年，监外执行。张兰娥：“不叫烧香，不叫磕头。给人家看病，后来被人给抓走了。我就烧香，磕头，不管管

不管用了。他正在地里干活来，不知道，有人就跟他说你爹叫 人 家 拉 走 了……那 时 候 香 炉 子 也 给 你 端 了，不 让 你 剩 下。”被 访 谈

人：王连深（１９５２－），男，前魏村人；张兰娥（１９５１－），女，前魏村人；访谈人：山东大学２０１４级民俗学专业硕士生雷明月；访谈时

间：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晚；访谈地点：前魏村张兰娥家中。

王林竹：“我小时候没练过拳，那时候梅花拳基本上处于低迷状态，不让练，都取消了……那时候我的档案材料里有这个：家里祖

祖辈辈是反动会道门组织。后来入党，这都受影响。”被访谈人：王林竹（１９５１－），男，前魏村人；访谈人：张兴宇；访谈时间：２０１５
年４月６日；访谈地点：前魏村王林竹家中。

被访谈人：张锡峰（１９３６－），男，北杨庄人；访谈人：蒋帅；访谈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中午；访谈地点：北杨庄。

被访谈人：孙瑞欣（１９７６－），男，前魏村人；访谈人：山东 大 学 中 国 民 间 文 学 专 业２０１３级 博 士 生 张 帅；访 谈 时 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
日下午；访谈地点：前魏村。



家庭内部的私相授受则不在受限之列。所谓“停官不停家”，作为当时流传于当地乡村的一种普遍

性说法，就成为村民在特殊年代里兼顾“官家”制度和“自家”生活的一种叙事策略，意在以此消解

乡土传统与官方政治之间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纠结。这一叙事策略，与梅花拳经卷中“他力前柔乘

他后”“柔顺为上”的所谓“真文大武”①的传统表述一脉相承，村民对此不言自明，实践起来得心应

手。由此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国家政治高度紧张的２０世纪中叶，打醮、庙会等乡村仪式停办，梅花

拳武场的“习武”“亮拳”等公开活动遭禁，而以个体身心修炼为基础、以家庭内室为空间的梅花拳

文场活动却依然延续。这种由“公域”转入“私域”的梅花拳活动是“藏”起来了，比如室内设“架”、

院内练武（所谓“拳 打 卧 牛 之 地”），与 在 墙 壁 挖 洞 以 藏 神 像、借 箱 柜 暗 藏 神 轴 等，但 实 际 上，这 种

“藏”却因高度契合梅花拳的拳义而被赋予神圣色彩，是大雪封山后的春草待生。以此，梅花拳文

场在历史上多次历经国家政治暴力而能传承，延续了地方社会的神圣传统。

五、结语

以广宗县为代表的冀南乡村梅花拳活动，与多种拳派差异很大，而与当地的打醮、庙会、菩萨

会、香道等所谓“花花好”信仰组织近似，并非偶然，关键就在于其“外松内紧”的文场组织的存在。

这也说明，一向讲究传统的梅花拳，其传承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标准化”推广模式，而是以生活化的

横向散播为特征，并在与地方社会生活的调适中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冀南乡村的梅花拳文场组

织，其实就是在当地生活实践中被不断形塑的，以神圣的名义运作社区公益乃是其立身之本。由

此可引发我们多方面的思考：

其一，像梅花拳文场这样的民间信仰组织，首先应在所处的乡村社会中给予理解，而不是抽离

社会语境对其做“迷信”“俗信”“信仰”“宗教”之类的简单评判工作。就一般村民而言，“有没有信

仰”是首要的，其次才是“什么信仰”和“什么形式的信仰”的问题。以尊奉“天地君亲师”为号召的

梅花拳文场，与以杂神信仰为特征的其他“花花好”信仰群体，在当地社会中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还

因各自营造的不同神圣氛围、建筑景观和仪式活动而共塑乡村信仰生态，为乡村民众供给文化资

源。诚然，它们因敬奉神灵不同，操持仪式各异，而呈现出村落信仰力量的分立与分化，然而因为

同具信仰色彩，彼此之间能特别理解，因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其分中有合的一面，并由此构成乡村信

仰发展的基本态势。特别是在当今乡村社会，由资本和经济关系所规定的市场等级日益凸显，上

述由民间信仰重振而趋于活跃的民间组织，以传统礼仪教化的方式谋求乡村建设，业已成为乡村

内部实现有机联合的重要力量。梅花拳文场组织，应在当代乡村社会这一潮流的涌动中予以“在

地化”的理解。

其二，冀南乡村梅花拳传统的长期存在，还应从中国社会传统传承的大框架中进行阐述。中

国社会作为一种超复杂系统与超稳固结构，其长期的存在与运作有其自成一体的生活—文化系统

及运转机制，一方面是国家自上而下地的礼仪推行，另一方面是民间组织对于国家礼仪的承接与

活用，由此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礼治传统。大致说来。由于传统中国长期奉儒学文化为主流，从而

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结构性紧张：一方面，儒学向来反对任何超出生活实在之外、与现实生

活无关的神圣；另一方面，又以“修齐治平”“兼济天下”为名义，结合当下生活，倡导一种以自身主

张为中心的神圣，并视为“理固宜然”或“天理昭昭”。于是，作为其补充，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着

以圣贤、仙道、隐士为代表的另类群体，试图与国家统治集团分享以“天意”“神意”所表征的终极价

值。他们通过不同的修炼方式，“超凡入圣，上乘可登”，洞悉“天意”“神意”并为之代言，或将自身

表述为“天意”“神意”的一部分（所谓“圣体”“仙体”“半仙之体”），这其实仍然是对中国社会礼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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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杨炳：《习武序》。



统的承接与活用，并试图以“在野之礼”的角色对国家政治有所纠偏或助益，是我国悠久历史进程

中礼俗互动的民间遗存。① 梅花拳文场在冀南乡村社会中普遍而长期的存在，其“聚散有序，动静

互根”的活动机制，应在中国社会的这一文化结构与悠久传统出发，理解民间信仰与国家礼仪之间

复杂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贴近社会事实。

以“行好”为代表的世俗与神圣混融杂糅的中国民间信仰传统，或许比儒学传统更古老，已在

不同区域蕴积为一种潜在的、可待唤醒的文化心理，并不断地通过神圣叙事与普世运作，在当下生

活实践中呈现出社会力量。成功的国家政治实践，既需要在民众心中唤起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神

圣性认可，将之导向人格价值观念、政治价值秩序的升华，又需要将国家政治话语与民众日用话语

对接，构成社会生活中“礼俗互动”的全幅话语，引导人们共同参与、相互交流，以现实在场的方式

获得空间意义上的公共性体认。② 民间信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因礼成俗”的历史过程，曾

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建构态势，并内化为人们组织生活、治理社会、运作政治的文化

逻辑。从其知识逻辑与生活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其历史脉络和现实运作机制，对于理解中国本土

传统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民俗传统的价值，也绝不仅仅在于对一方水土文化景观的保

持与延续，更应包括引导民众与国家的联接。历史上，当国家政治粗暴干预民间生活时，民众会通

过种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实现对国家政治的应对或颠覆；而当国家为民间预留权力运作空间，乡村

社会自治资源就会焕发生机。这种以民间权威崛起为表征的乡村组织传统的复兴，并不必然指向

与国家政治的背离，导之以辙，则可在当代社会发展宏大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新世纪以

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推行所持续引发的“光晕效应”，体现民俗传统认同的“地方”观

念日益凸显，民生意识渐趋强化，已经表现出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治之间共同寻求利益共享与文化

认同的良性发展态势。

当代国家治理与民俗传统发展之间如何建立互动共生的关系，其实一直是西方民主制政治传

统所忽视的命题。中国向来有“礼”“俗”结合的礼治社会传统，以此引导国家政治理路，规范民众

生活，并因之不同于讲究绝对法制的西方社会。毕竟，中国民俗文化有着绵延千载的历史，在含纳

民众道德观念、价值理念与文化逻辑的同时，还经常以“在野之礼”的角色努力对国家政治有所助

益。这种在民间自发生成的规范力量，与国家政治的规范意志之间有分立也有合作，有异议也有

对话，可在对话与合作中从地方生活规范上升为当代公共价值，从而为中国社会礼治传统的当代

重构提供难得契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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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

①

②

岳永逸、彭牧曾分别从“乡土宗教”“礼俗关系”的角度有所论述，颇具启 发。岳 永 逸：“乡 土 宗 教 积 德 行 善、奉 人 为 神 的 素 朴 不 是

孤独存在的，而是儒、释、道三教三位一体的生活化呈现。它与传衍千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

兼济天下’等儒家的价值观、圣贤观和‘家天下’的世界观共生互促，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修炼、得道成仙、物我两忘的人生观

荣辱与共，与佛家因果报应的善恶观、转世轮回的生命观唇齿相依。”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９～１７０页。彭牧：“俗并非单纯地由礼下庶人而到民间（野），而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和脉络。当 代 的 民 间 礼 仪 是

地方风俗传统和精英礼仪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生存而彼此斗争、互 动 融 合 的 产 物，而 儒 家 的 礼 亦 源 于 俗，所 以 俗 与 礼 实 际

上是一对共生的二元……在当代，尽管儒家的礼不再拥有仪式权威的地位，精英和民间的互动也始终在延续。”参见彭牧：《同异

之间：礼与仪式》，《民俗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耿波：《礼俗互动传统中的徐复观农本政治观》，《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